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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程序事项 

 
前言 

1. 本文件包含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通过和签署的基本信息，并指出
会员国要成为公约缔约方拟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公约的通过 

2. 框架公约文本草案现已提交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根据《组织法》第 19条通过1。

第 19条内容如下： 

卫生大会应有采定在本组织权限内任何事宜之国际协定或公约之权。此项公约及协

定须获出席并投票会员国之三分之二多数票之通过，并须经各该会员国宪法程序接

受后，对于各该会员国始发生效力。 

3. 按照《组织法》第 19条的规定和《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 72条，公约需经出
席及投票表决会员国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文本自动履行这一要

求。 

4. 公约将由卫生大会为此以一项决议的方式通过。这是国际组织在通过条约方面的标
准做法。决议草案包含在文件 A56/8中。 

5. 由卫生大会通过公约不需要会员国出具全权证书。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
第 22条提交的证书足以使可能会行使表决权的代表团参与公约的通过。 

                                                 
1 文件 A56/8，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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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卫生大会通过的文本系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和开放供签署的文本。 

公约的交存 

7. 公约应根据其中第 37 条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已与履行秘书长保存人职能的联合国
法律事务厅条约科建立必要的联系。 

8. 按照联合国条约法公约（维也纳，1969年）第 77条所编，在习惯条约实务之下，
国际条约的保存人执行若干重要职能。特别是，保存人应负责备就所有有效语言的约文

正本。这是将开放供签署和将继续由保存人保管的唯一文件。联合国条约科还应备就各

有效语言经核准无误的约文副本，并按照公约的最后条款分送可能成为缔约方的所有国

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此外，保存人应接收公约的签署及与公约有关的任何文书、

通知和公文，并应相应通知所有有关方面。 

公约的签署 

9. 根据公约第 34条，公约应自 2003年 6月 16日至 22日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其后
自 2003年 6月 30日至 2004年 6月 29日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开放供签署。 

10. 国际公约有时候在其通过之后，尤其如它们由外交会议通过，立即开放供签署。就
本公约而言，在通过与签署之间间隔约四周时间。应联合国条约科的要求，这一安排已

为政府间谈判机构所接受。此项要求的理由是，如前一节所提及的，条约科负责备就约

文正本和经核准无误的副本。此项工作需要谨慎和时间，特别是避免错误和各有效语言

之间的不一致，并且必须以约文定本为基础。为避免重复最近事件，导致在某些条约文

本中出现错误并使冗长繁琐的更正程序成为必需，谈判机构同意条约科的建议，在卫生

大会期间不开放公约供签署并留出必要时间仔细准备上面提及的文本。 

11. 在国际法之下，只有三个权力机构可签署条约而无需进一步手续，它们是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任何其它当局，包括除外交部长之外的其他部长，必须提交全权

证书以便签署公约。也就是说，卫生部长也必须出具全权证书。全权证书必须由前述三

个权威机构之一签发和签字，并且必须为核实目的在签署日期之前提交。同一要求适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此情况下，有权签发全权证书的机构必须由有关组织根据其组

织文书和有关规则确定。关于签署公约的时间和地点、提交全权证书和其它正式要求的

进一步细节，将在开放供签署的日期之前及早通知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A56/INF.DOC./2 
 
 
 

 
3 

12. 一条约如本公约的签署，受制于批准、接受、核准、正式确认或加入，不将签署国
确定为该条约的缔约方，并且因此不使该签署国受其规定的约束。确切地说，在此种情

况下，签署是一种表达从政治上赞同有关条约的行为，并且提出期望，签署国将在今后

适当时候采取使之成为缔约方的适当国内行动。然而，即使在条约生效之前，签署确实

产生某些有限的权利和义务。例如，签署国有权接收保存人关于该条约的通知。相反，

签署国有义务不得采取与条约目标及宗旨相悖的行动，除非该国已明白表示不欲成为条

约缔约方的意图（条约法公约第 18条）。 

批准、接受、核准、正式确认或加入 

13. 根据公约第 35 条，公约需经各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和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
织正式确认或加入。前述提法符合可在许多联合国公约中找到的标准语言。 

14. 批准、接受和核准是已签署公约的国家在国际上确定其同意受公约约束的国际行
动。应提及，一些国家使用“批准”一词以表明各自宪法制度之下成为一条约缔约方所

需的内部程序，如经议会授权。但是，本文件中使用的“批准”仅指一国在国际上确定

其同意受一条约约束所采取的一项行动。就公约而言，批准文书确定一国同意在将其交

存联合国秘书长时受公约的约束。“接受”和“核准”与批准具有相同的国际法律效力。

有待接受或核准的签署是最近在条约的实现中采用的，主要是为了向一国政府提供进一

步机会审查一条约，而不一定必须将其提交特定宪法程序以获得批准。 

15. 正式确认对于国际组织而言相当于批准。这一术语经 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
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维也纳公约采用。一些联合国公约要求国际组织通过正式确

认行为表示其同意受约束，而其它公约在这方面在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不作区分。 

16. 加入同样是一项国际行动，未签署一条约的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据此在国际上确定其
同意受条约的约束。公约根据其第 35条，自签署截止日之次日即 2004年 6月 30日起
开放供加入。 

17. 根据公约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批准、接受、核准、正式确认或加入的文书必须
交存于保存人（即联合国条约科）。 

18. 会员国在公约通过与生效之间这一时期要采取的措施在下面的图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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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交存  签署 
     

     
生效 

公约最后草案 
规定 40份批准书 

 加入 
(在签署期 
结束之后) 

 批准、接受、 
核准或 
正式确认 

     

     
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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